
开展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资产管理存在问题

专项集中整治方案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省财政厅

按照省委巡视整改工作要求，为进一步规范省政府驻外

办事处国有资产管理，提高资产管理水平，经请示，决定开

展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资产管理存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现结

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

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及我省实施细则。贯彻落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 号），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责任导向，排查整治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资产使用

管理、制度执行落实等方面问题，进一步严肃纪律、规范管

理，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充分发挥使用效益。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治重点。（1）集中整治范围：省

政府各驻外办事处，包括：北京办事处（含天津办事处、西

安办事处、山东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含重庆办事处）、广

州办事处（含海南办事处）、深圳办事处。（2）集中整治重

点问题：一是制度建设不健全、落实不到位，未按规定建立

资产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二是基础管理相对薄弱，资产台账



不健全，存在账实不符；三是房地产管理不规范，部分房地

产存在长期闲置、未办理权证、未按规定履行出租报批程序

等问题。

坚持分级负责，明确责任分工。（1）省机关管理局会同

省财政厅组织专项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业务培训，组织抽查

检查，批复整改方案，指导督促各驻外办事处落实整改措施，

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2）省政府各驻外办事处开展自查

自纠，建立资产台账，列出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落实

整改措施。

坚持分类整治，明确整改措施。省政府驻外办事处针对

本单位资产基础管理、制度落实、房地产管理等问题，按照

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分类整改：（1）健全内控制度。

完善本单位资产管理工作规程，设置专岗，明确职责。（2）

夯实基础管理。加强资产信息化管理，确保账实相符，杜绝

账外资产。（3）规范管理行为。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

履行资产处置、出租报批程序。（4）强化房地产管理。推进

不动产权属登记或备案工作，落实闲置房地产整改工作，提

高资产使用效益。

坚持目标导向，完善长效机制。（1）各驻外办事处要深

入总结资产管理存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加强本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制度建设，落实岗位责任制，强化责任落实、制度落实、

纪律落实，防止失管、漏管、脱管。（2）省机关管理局结合

国有资产年度报告工作，每年度对省政府各驻外办事处资产



管理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督促限时整改。

三、具体安排

自 2021 年 8 月至 12 月，组织开展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资

产管理存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坚持边排查、边整改，全面

排查整治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完善资产台

账，建立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全面集中整改。

（一）自查自纠（2021 年 9 月底前完成）

省政府各驻外办事处要按照专项集中整治方案，组织开

展自查自纠，对本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基础管理、配置

管理、使用管理、处置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建立资产台

账，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方案、整改措施、责任人、完

成时限，9 月 15 日前报送省机关管理局。整改方案中涉及资

产处置或出租事项的，按照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有关规定报批。

（二）抽查审核（2021 年 10 月底前完成）

省机关管理局会同省财政厅，依托资产信息系统中年度

报表和产权年检有关资产数据，结合各驻外办事处上报的自

查材料，对各驻外办事处资产基础管理、制度落实、房地产

管理等情况进行针对性的重点抽查，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对

各驻外办事处整改方案中涉及资产处置或出租事项，进行审

核批复。

（三）分类整改（2021 年 11 月底前完成）

（1）修订和完善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资产管

理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内部岗位职责权限；（2）强化资产



管理基础工作，按规定建立资产台账和加强会计核算，定期

组织资产清查盘点，推进房地产权属登记工作，强化资产信

息化管理等；（3）规范资产出租和处置管理行为，对出租和

处置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全的，补办相关报批手续。

（四）形成整改情况报告（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

（1）12 月 10 日前，各驻外办事处形成整改情况报告，

报送省机关管理局。（2）12 月 20 日前，省机关管理局形成

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资产管理存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情况报

告，报省政府办公厅。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由省机关管理局会同省财政厅成

立省政府驻外办事处资产管理问题专项集中整治协调推进

机制，办公室设在省机关管理局（国资处），协调推进专项

集中整治工作。各驻外办事处要成立工作专班，明确 1 名分

管领导、1 名处级干部作为具体工作联络员，8 月 20 日前报

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

（二）强化业务培训。省机关管理局组织开展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业务培训，宣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条例》等政策法规，指导各驻外办事处开展自查自纠、问题

整改。

（三）强化督导落实。省机关管理局会同省财政厅加强

对各驻外办工作指导、抽查检查，督促整改进度，及时解决

问题，合力推进整改工作。

（四）强化责任落实。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明确职责，



责任到人，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工作明显滞后、

责任不落实、成效不明显的，予以通报；对不作为乱作为、

弄虚作假、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 联系人电话：0591-87846665、

87879025）


